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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豫宛
知法裁字【2026】
2号
	“艾灸贴（艾艾贴）”(专利号：zl202030004070.0)专利侵权纠纷案
	南阳艾通艾制品有限公司
	秦山松
	南阳艾通艾科制品有限公司未经涉案专利权人许可，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销售的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，构成侵权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六十四条第二款、第六十五条和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。
	[bookmark: _GoBack]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制造、销售、许诺销售侵犯“艾灸贴（艾艾贴）”(专利号:ZL202030004070.0)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的行为。
	南阳市
知识产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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